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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防預算

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劉維哲‧朱純嬅

摘　要

近年來國人對於社會福利的需求日益增

加，加上我國人口結構漸邁入高齡化，家庭結

構規模縮小，政府將各項社會福利列為施政

重點，因此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確有必要，

但同時也要避免社會福利支出無限度擴張，發

生難以控制的困境。社會福利給付標準易升難

降，給付條件易放難縮，因此擴大福利規模，

將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爰此，行政院主計

總處自2017年起依國際勞工組織規範，創編我

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並要求各機關配合調查社

福措施統計資料（包含現金及實物給付），以

多維度方式呈現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與資源

配置樣貌，進而分析對人民所得分配之影響效

果，並作為日後社會福利支出項目盤點與發放

基準檢討參據。而軍人社會福利保障及權益無

異於一般民眾，反之因軍人對國家及社會貢獻

與付出，在法律基礎上各項社福政策均予以特

別保障。爰此，藉由社會保障支出統計調查，

亦可瞭解國軍目前各項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

福利服務支出情形及近年法規變動所造成影

響，以作為未來相關政策擬訂參據，使預算資

源能用於真正被需要照顧者身上。

壹、前　言

近年來隨著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民眾對於

社會福利的需求日益增加，如何適當規劃社會

福利（保障）支出的擴充，乃是政府當前重要

課題。社會安全保障係指國家對人民，於個人

生命週期所應主動給予之生活及安全保障，並

建立在福利服務、保險及救助等三大支柱，以

達到人民基本生存權利。而國軍因過去實施多

次組織精簡、役期受限，以及退除早、離退率

高等特性，為穩定軍隊的士氣，鼓勵現役長留

久用，政府對軍人的照顧一直都是國防部施政

重點。

軍人權益保障在法律上基礎，可由國防法

第19條「軍人權利遭受違法或不當侵害時，依

法救濟之。」及同法第16條「現役軍人之地

位，應受尊重；其待遇、保險、撫卹、福利、

獎懲及其他權利，以法律定之。」獲得保障；

另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9項亦確立國家應尊重

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

近年國軍社會保障支出約占整體國防預算

4％（129億至156億餘元），其中屬人員維持費

範疇約占96％；此值，兵役制度轉型，招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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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志願役人力逐年成長，社會保障支出亦同

步增加，反映出募兵政策對社會保障支及國防

預算之影響。

政府強化社會保障體系，提供民眾更完善

的基本需求保障並提升人民幸福感、擁有健

康，已成為各國共同追求之普世價值。依據國

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第202 號公報「最低社會保障水準建

議書」重申，享有社會保障權利是一項基本人

權，並認為社會保障權利，可同時促進就業，

是經濟、社會發展和進步之必要元素。我國憲

法第155條：「國家為謀求社會福利，應實施社

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

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扶助與救濟。」

綜上，可知國家社會保障體系應屬制度性保

障。

貳、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發展歷程

一、何謂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原「社會安全帳統計」係依據ILO之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WSSR，社會安全報告）

定名，後因WSSR除社會安全等繳款型計畫外，

亦包括社會救助等非繳款型計畫，爰ILO 於

2016年將之更名為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社會保障報告），是以我國復編比照辦理，

並更名為「社會保障支出統計（Soci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依ILO定義，社會保障支出

係指政府為減輕家庭或個人承受高齡、身心障

礙、遺族、疾病與健康、生育、家庭與小孩、

失業、職業傷害、住宅與其他貧窮等風險或負

擔，以提供全民享有健康及最低生活保障之支

出，其範圍包括政府規範或強制施行之公共或

私人社會保障支出，涵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

及福利服務。

本文所提社會保障支出之意涵，其分類包

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

及醫療保健等5項支出，與各級政府歲出政事別

中「社會福利支出」之定義及範圍不同；其二

者統計資訊可藉由交叉比對運用，將有助完成

中央與地方社會福利項目盤點，並確認國家整

體社福資源配置之適切性。

二、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編製歷程

我國社會保障統計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

社會安全指標彙編、社會安全支出統計及接軌

國際等發展面向（如圖一）： 

我國自 1 9 8 1年創編「社會指標統計年

報」，當時針對「社會保障」類指標加以整合

並逐步擴充，包括公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等

社會保險之投保人數、平均每投保人保險金額

及給付金額，以及低收入等弱勢民眾之醫療、

慰問，救濟機構、收容等相關統計資料，以陳

示我國社會保障資源之規模與配置，此為我國

彙編社會安全統計指標之開端。

隨後配合政府陸續開辦社會保險、社會福

利及社會救助等相關業務，多次檢討增補指

標，如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殘障福

利服務、老人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及兒童

福利等統計，展現各項社會福利措施之成果。

進一步為顯現政府部門社會福利支出與整體經

濟之相對規模，接續增加占政府總支出比率及

占國民生產毛額（GNP）比率等指標。

至1999年首次參考日本社會保障統計年

報，蒐整國內主要辦理之社會保障計畫總經費

收支進行研析，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

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退休撫卹等，

內容涵蓋收入來源（分為政府、企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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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運用收入、其他收入等）及支出性質（分

為醫療給付、現金給付、補貼（償）、其他

等），以呈現全國社會福利之財源及資源配置

狀況。

為蒐集建置基礎資料，經與中央部會及縣

市政府合作，自2007年起按年公布並刊載至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提供各界參用，其後

隨國際勞工組織及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

國際機構逐步建立相關規範，為利進行國際比

較，爰參考國際規範逐步擴展至社會安全統計

之編製。雖至2011年因故停編，復鑑於社會福

利預算大幅擴增，成為當前政府施政重點，行

政院主計總處依2017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行

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決議事項，重

啟社會保障支出統計編製工作。

圖一　我國社會安全統計主要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主計月刊（739期）

三、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架構及分

類

就支出別觀察，我國社會安全體系主要可

區分社會保險、年金制度、福利服務及社會救

助等4類（如圖二）。廣義之社會安全體系涵蓋

勞工安全制度，而狹義之社會安全體系，即一

般所稱之社會福利制度，包括社會保險制度、

社會補償制度及社會救助制度。

圖二　我國社會安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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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計畫分類

依被保障者是否付費，區分為繳款型

計畫及非繳款型計畫，其中繳款型計畫係

指「社會保險計畫」，財源除來自政府、

雇主以外，亦包括被保障者繳交之保費，

給付對象即為投保人；非繳款型計畫為

「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計畫」，財源來自

政府稅收及指定稅等，給付對象包括社會

福利措施的受惠民眾，及對低所得之經濟

弱勢者，或遭逢急難、災害者之救助。

依給付型態分類

可分為現金給付及實物給付；現金型

式提供，可作為所得替代，不需提供支出

證明，亦非補償性質，如：官兵傷亡撫卹

金；實物給付型式提供，直接供給受益者

商品或服務，或受益者須提供購買證明進

行額度申請，具補償性質，如：軍眷水電

補助。一般而言，以現金給付對所得重分

配效果較顯著，而實物給付較能達到福利

服務之政策目的。

依給付功能別分類

ILO依保障風險及社會目的區分為高

齡、身心障礙、遺族、疾病與健康、生

育、家庭與小孩、基礎教育、失業、職業

傷害、住宅及其他等11 項功能別；而我國

依循ILO規範，並參採部分國家作法，將給

付金額相對較小之基礎教育併入家庭與小

孩，爰以10 項功能別進行統計分類。

我國近年社會保障支出情形

我國近年社會保障支出規模由102年1

兆6,417億元增至106年2兆30億元，平均年

增5.1％；占GDP比重介於10.2％～11.4％之

間；平均每人由7.0萬元增至8.5萬元。其中

社會給付所占比重均超過98％，另就社會

給付功能別而言，以高齡及疾病與健康2類

為主，各年占比均逾8成（如圖三）。

圖三　我國102－106年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社會保障支出
單位：億元；％

項目項目 102年102年 103年103年 104年104年 105年105年 106年106年 平均年增率

合計合計 16,41716,417 16,36216,362 17,07017,070 18,29818,298 20,03020,030 5.15.1

　社會給付　社會給付 16,167 16,098 16,804 18,026 19,743 5.1

　　－依給付型態　　－依給付型態

　　　現金給付 9,121 9,071 9,610 10,432 11,347 5.6

　　　實物給付 7,046 7,027 7,194 7,594 8,396 4.5

　　－依計畫型態　　－依計畫型態

　　　社會保險 13,424 13,506 14,232 15,347 16,600 5.5

　　　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2,743 2,592 2,572 2,680 3,143 3.5

　行政費及其他支出行政費及其他支出 250 264 266 272 287 3.5

占GDP比重占GDP比重 10.8 10.2 10.2 10.7 11.4 -

平均每人（萬元）平均每人（萬元） 7.0 7.0 7.3 7.8 8.5 -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總計數字容或不得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7年12月28日「106年社會保障支出」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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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近年國軍社會保障支出
給付項目重要變革情形

一、軍人保險法令修正

新增「育嬰留職停薪」給付項目（99年5月

12日起）

背景：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

第三項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規定，

並參照就業保險法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等

相關法律規定，增列發放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

重點：增列育嬰留職停薪為本保險之保

險事故項目，並以被保險人本人為受益

人；另增列於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擇

於留職停薪期間退保或繼續加保，及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給付額度、給付期限

及給付方式等規定，其中被保險人若選

擇繼續參加本保險，並遞延繳納自付保

險費，於遞延繳納保險費期間請領保險

給付時，應先補繳遞延繳納之自付部分

保險費；未補繳者，自其請領之保險給

付中扣抵。

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自新增「育嬰

留職停薪」給付項目並予以統計之103年

度起，每年申領人數呈現逐年攀升並逐

漸穩定的趨勢（如表一）。

表一　國軍近5年申領「育嬰留職停薪」軍保給付人員統計

單位：人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申領人數 2,797 3,254 3,378 4,904 4,920

新增「眷屬喪葬補助」給付項目（104年12

月30日起）

背景：因近年遭遇人口結構快速朝向

「少子化」及「高齡化」之趨勢發展等

嚴重問題，致使各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

度之財務狀況，呈現失衡現象。為審慎

因應，行政院於101年10月下旬期間，成

立跨部會層級之專案小組，透過辦理座

談會方式以廣納社會各界意見後，責由

各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之主管權責部

會、機關，妥慎研議並提出改革方案。

重點：強化「募兵制」政策下官兵及眷

屬保障，實質提升人才招募及福利誘

因，增列「眷屬喪葬津貼」為保險給付

項目之一。

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修法前原訂定

之保險給付項目僅有「退伍、死亡、殘

廢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共4項，本次增

訂「眷屬喪葬津貼」乙項，以實質現金

幫助官兵在家庭遭逢喪親之痛等重大變

故時，能快速穩定經濟狀況，助其渡過

難關。未來全體官兵遇有眷屬發生死亡

情形時，除原有之生活津貼「喪葬補助

費」外，另可申領軍保之「眷屬喪葬津

貼」兩制併行（如表二）；經統計近三

年嘉惠官兵人數，由105年1,151人、106

年1,621人至107年為1,842人，呈現逐年

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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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保險扣繳費率調整（106年1月1日起）

背景：依「軍人保險條例」第10條第1項

規定，軍人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

保險基數金額8％至12％。同條第2項規

定，軍人保險費率，由承保機構聘請精

算師或精算機構定期精算，並由國防部

評估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報

請行政院核實釐定，送立法院備查；費

率調整時，亦同。

重點：國防部據前述法令規定，由臺銀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6月期間

完成「軍人保險財務精算與評估」作

業，獲得最適保險費率為9.94％。

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行政院於105

年8月16日核定本部106年度歲出預算額

度時，配賦是項預算需求計5.8億元，

確實強化全體官兵福祉，妥善照顧三軍

將士，軍、士官（兵）各階平均每人每

月軍人保險費自付額變動情形如表三所

列： 

表二　生活津貼「喪葬補助費」及軍保「眷屬喪葬津貼」給付比較

給付類別

給付條件

生活津貼

「喪葬補助費」

軍人保險

「眷屬喪葬津貼」

請領條件 父母、配偶及子女死亡 父母、配偶及子女死亡

補助數額／給付基數

父母、配偶死亡：5個月薪俸額。

子女死亡：3個月薪俸額。

（以事實發生日期當月薪俸額為準）

父母及配偶死亡：3個月。

子女年滿12歲，未滿25歲死亡：2個
月。

子女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12歲死亡：

1個月。

（按被保險人月支薪俸）

表三　軍、士官（兵）各階平均每人每月軍人保險費自付額變動情形表

單位：元

區分 將級 校級 尉級 士官 士兵

修正前 1,335 1,079 737 693 326

修正後 1,842 1,341 916 861 405

平均增加 507 262 179 168 79

賦予保險財務由政府審核撥補責任之法源

依據（107年1月1日起）

背景：因101年精算報告呈現「潛藏負

債」金額概約300億餘元，爰國防部於

102年4月期間，將「軍人保險條例」修

正案陳送行政院、立法院進行審議，以

實質修正相關法令、解決財務問題，期

能安定軍心，保障全體官兵參加保險權

益。

重點：為落實檢討政府支付最終財務保

證責任入法，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原相

關條文並另行增訂，於105年1月1日修法

施行前之「潛藏負債」金額，由中央政

府審核、逐年編列預算撥補，施行之後

若產生虧損，則採調整保險費率之方式

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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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因法已明定，

修法施行前之潛藏負債由中央政府審核撥

補，未來可使軍保財務獲得大幅挹注，有

效解決過去提撥不足或費率偏低所產生

之財務缺口問題，使整體制度得以朝向

永續健全之目標邁進，國防部並自107年

起於預算書表增編是項經費計25億元。 

二、國軍志願役官兵生育補助費支領

條件修正（103年6月1日起）

背景：本次修正係配合立法院103年1月14

日三讀通過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增列生

育給付項目所做附帶決議及行政院召開財

政健全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重點：

立法院附帶決議：有關適用公教人員保險

法之被保險人，自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

給要點三讀通過後，其生育給付應改由其

保險準備金支應，政府不得再以其他非法

制化之生活津貼名義給予生育補助。

財政健全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基於

國家整體資源合理運用及依財政健全專

案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就各種社會保險

無法給付，在不減損公教員工既有權益

之原則下，研擬補助方案決議，爰增列

限制「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除外）之被保險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

會保險之規定申請生育給付，其請領之金

額較國軍志願役官兵婚喪生育補助費表

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得檢附證明文

件請領二者間之差額。」之規定。

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經統計自103年修

正起至107年各年度生育補助費申請人數及

金額（如表四、圖四），可見申請人數與

金額自104年以後明顯大幅下降，至近2年

變動逐漸趨於穩定。

表四　國軍近年申領生育補助情形表

單位：人、新台幣元

年度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申請人數 5,054 3,824 3,794 3,532 3,416

申請金額
2億

2,569萬
1億

1,391萬
1億

586萬 9,858萬
1億
8萬

圖四　國軍近年申領生育補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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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國軍人員至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部

部立及指定醫院醫療優惠實施方

案」（108年5月1日起）

背景：行政院108年3月12日研商警消海巡

空勤人員醫療照護會議，討論「警察消防

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 方案」時，決

議略以：現役軍職人員除至軍醫院或榮民

醫院享有相關醫療補助外，亦擴大至所有

縣市之衛生福利部部立醫院或指定醫院，

享有政府部分負擔補助之措施。

國防部遵循政策指導，為保障國軍官

兵及國防部所屬編制內不具軍人身分而實

際執行安全勤務現職人員受到完整醫療照

護，以維持健康身心狀態踐行各項勤務，

並基於上開醫療優惠措施適用範圍除國軍

醫院外，尚包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所屬醫院、衛生福利部部立醫院及指定

醫院，爰訂定「國軍人員至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部部立及指

定醫院醫療優惠實施方案」。

重點：

適用對象包含國軍官兵及國防部（含所

屬）編制內不具軍人身分而實際執行安

全勤務現職人員；其身分由國防部審認

之。

優惠項目包含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所屬醫院所就醫時，免收門（急）

診掛號費及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所屬、衛生福利部部立醫院及指定醫院

（臺大醫院運林分院、連江縣立醫院）就

醫，健保部分負擔費用全額免收。

對國軍官兵權益之影響：未來官兵優惠就

診管道將不再僅侷限於原有之國軍醫院，

尚包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

院，且擴大至所有縣市之衛生福利部部醫

院或指定醫院，預期嘉惠人數18萬餘人。

肆、國軍近年社會保障支出
概況統計

社會保障支出統計調查為政府重大政策所

需指標，依統計法係屬指定統計調查項目，國

防部應配合執行調查工作，主要查填事項為各

類保險補助、退休退職給付、價差補貼、慰

問金（含因公傷殘、失蹤被俘無依軍眷等慰

問）、其他補助（含醫療優免及駐外人員房補

費）等項目（如表五），近年相關編用情形、

占比及分類統計概述如下：

表五　國軍社會保障支出統計項目一覽表

計畫型態 給付型態 給付功能別 給付項目名稱

社 會 保 險 實 物
高 齡

公保保險補助、軍人保險承保機構業務費補助、軍人保險補
助、勞保保險補助

疾病與健康 健保保險補助

社會救助及
福 利 服 務 現 金

高 齡

八二三戰役馬祖民防自衛隊員生活慰助金、仁愛專案慰助
金、退休退職給付、國軍梅園園民就養、國軍梅園園民慰問
及生日賀儀、部長三節慰問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人員、黃埔軍
校3-5期貧困同學三節慰問、總統慰訪退役將領

遺 族

一江山戰役遺族三節慰問、卹滿遺族生活照護金、家屬生活
維持費、海南島陣前起義義士或其配偶急難慰問、退將及3-5
期黃埔貧困同學或其配偶亡故慰問、國軍官兵傷亡撫卹金、
傷亡慰問、遺族及無依軍眷春節照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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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年國防預算中「社會保障支

出」部分約占4.8％

經統計近年國防部社會保障支出金額，其

規模介於129～156億餘元（約有96％屬人員維

持費範疇），占國防預算整體比率約為4.1～

4.8％且逐年成長（如圖五）；另若僅就人員維

持費範疇占比來看約7％～10％。

計畫型態 給付型態 給付功能別 給付項目名稱

社會救助及

福 利 服 務

現 金

職 業 傷 害

國軍因戰公傷殘退役官兵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傷殘官兵

生活照護金、傷殘官兵遺族及無依軍眷照護金、遺族病困照

護金

家庭與小孩 大學儲備軍官團生活津貼等補助

生 育 生育補助、軍眷生育補助

其 他 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

實 物

疾病與健康 人員健檢補助、醫療優免

住 宅 補助眷戶購宅費用、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

家庭與小孩
公教遺族補助之子女教育補助費、公餘進修補助、自費生就

學貸款利息補貼

遺 族 遺族及無依軍眷房屋燃料照護金

其 他 軍眷水電補助、軍眷實物代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五　國軍105至107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防預算統計圖

二、國軍105至107年社會保障支出統

計及編用情形

依計畫型態可分為「社會保險」及「社會

救助及福利服務」

編用情形

「社會保險」計畫部分，編列規模

自105年93億6,700萬餘元增至107年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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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4,000萬餘元，約增加33.7億元（如圖

六）；其中107年增編25億元，係因軍人

保險法令修正後，由政府逐年專案審核

撥補軍人保險責任準備金所致，另外募

兵推動使志願役人力足年成長及延役政

策，均與給付軍人保險專戶支出呈現正

相關趨勢。

「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計畫部

分，編列規模自105年36億3,100餘萬元

下修至107年31億8,900餘萬元（約減少

4.4億），經逐年精實預算編列，執行率

由91.7％提升至98.0％（如圖七）；由此

可知，依計畫型態「社會救助及福利服

務」支出規模，已逐年呈現下降趨勢。

圖六　依計畫別－社會保險

圖七　依計畫別－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支出比例統計－依計畫別

依計畫型態區分，近年「社會保

險」計畫占比呈現成長趨勢，由74.4％提

升至80.1％，而「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計畫占比則呈現下降趨勢由25.6％下降為

19.9％（如圖八）；因社會保險部分，涉

及國防部員額變動及其組成結構，此現

象可作為人員維持費編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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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國軍社會保障支出比例－依計畫別

依給付型態可分為「現金給付」及「實物

給付」

編用情形

依給付型態區分，「現金給付」部

分，編列規模自105年21億1,100餘萬元下

修至107年19億5,000餘萬元（約減少1.6

億），執行率介於94.0％至97.2％；「實

物給付」部分，編列規模自105年108億

8,700餘萬元增至107年139億7,800餘萬元

（約增加31億），其執行率均接近100％

（如圖九、十）。

圖九　依給付型態－現金給付

圖十　依給付型態－實物給付



主
計
季
刊

35

由國防預算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支出比例統計－給付型態

依給付型態區分，近年「現金給

付」占比則呈現上升趨勢，由84.4％上

升為87.9％，而「實物給付」占比呈現

下降趨勢，由15.6％下降至12.1％（如圖

十一）；由此可知，國軍社會保障支出

在所得重分配效果逐年提升，而對於社

會救助及福利服務政策推行效果上呈現

逐年遞減趨勢。

圖十一　國軍社會保障支出比例－依給付型態

依給付功能以「疾病與健康」及「高齡」

最高，合計逾8成

國軍社會保障支出就功能別，可區

分為「疾病與健康」、「高齡」、「遺

族」、「家庭與小孩」、「住宅」、「生

育」、「職業傷害」及「其他」等8個類

別。近年支出占比以「疾病與健康」占總

支出比率最高，其次為「高齡」，兩者合

計達80％以上，其餘占比均低於10％（如表

六）。其中除「疾病與健康」中的全民健康

保險、「高齡」中的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

險與軍職人員保險因屬固定給與，每年預算

支出規模較為相較穩定，餘有關生育補助、

國軍官兵傷亡撫卹金、公餘進修補助房租

補助費等，多係依實際申請案件數核實列

支，相關支出變動相對不易推估。

表六　國軍社會保障支出比例表－依功能別

單位：％

給付功能別 105年 106年 107年

疾 病 與 健 康 51.1% 50.5% 42.6%

高 齡 28.4% 29.8% 41.4%

遺 族 9.4% 8.8% 7.4%

家 庭 與 小 孩 3.4% 2.9% 2.8%

住 宅 0.8% 1.5% 0.2%

生 育 0.8% 0.7% 0.6%

職 業 傷 害 0.2% 0.2% 0.1%

其 他 5.8% 5.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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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劉維哲

現職：

國防部主計局歲計處中校財務官

學歷：

國管院正期軍官88年班、財務正

規班92年班

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100年班

經歷：

統計官、科長

伍、結　語

社會福利政策是由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及

文化綜合產生，如何將有限資源進行最合理、有

效配置，使國人生命都能獲得基本保障並提升幸

福感，是各級政府一直以來努力目標。

國家推動各項政務均須擬訂計畫及編列預

算，政府預算與施政計畫為一體之兩面，藉由

統計資料分析運用，根據預算執行結果檢驗計

畫執行成效，作為未來計畫修訂參考。因此，

有效執行預算及強化管控機制，使有限資源發

揮最大效益，為提升政府施政績效重要措施。

本文由國防預算角度蒐編社會保障支出統計資

料，可清楚觀察各功能別及型態別之資源結

構，充分發揮主計三連環機制優點，並提出保

障項目近年預算支出趨勢，可提供國防部相關

政策業管單位未來擬訂國軍人員福利政策及資

源規劃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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